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第 ２４ 卷第 ５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５

民国法科教育的奇峰———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

张仁善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 １９２７ 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法律学系。 １９２８ 年，国立中央大学组建法

学院，含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活力绽放，加之首都政治

中心的区位优势，法学院成立不久，就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法政教师加盟，学生生源亦属

优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学院随校西迁重庆，期间又增加了社会学系、边疆政治学系及

法律学系司法组，陪都的虹吸效应，吸引众多法学名家前来任教。 以法、政为主的中央大

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起步晚、起点高、学科全，师资队伍名家云集，教研成果丰硕，毕业学

生优异，社会影响蜚声中外，形成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的奇峰。 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界素有

“北朝阳、南东吴”之说，实际上，从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成就

位居全国大学之首，故“北朝阳、南东吴”之外，宜加上“中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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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 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社会科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 １９２８ 年，国立中央大学组建

法学院，含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抗战期间，法学院又增加了社会学系、边疆政治学系及法

律学系司法组。 １９２８ 年以后，新兴的南京国民政府气象万新，连同首都政治中心的加持，法学院甫一

成立，就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法政教师，尤其受到留洋法学博士及其他高材生的青睐，学生生源亦属

优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学院随中央大学整建制地西迁陪都重庆，其他许多大学法学院或独立法

政院校所受冲击颇大，唯独中央法学法学院保持比较完整的结构，规模不减反增。 中央大学法学院

师生在当时国际国内法律、政治、外交以及学术等舞台上竞展风采，在全国大学中独领风骚，形成民

国法科教育的奇峰。 本文拟循着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历史轨迹，重点介绍以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

系和司法组为主的法科教育的形成、发展状况及特色，法学院的其他系科的介绍从略。

一、创设与发展

（一）创设及初期发展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创建初期，关系较为复杂，可分四阶段，大致梳理如下：
第一阶段，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组建社会科学院，社

会科学院基础有二：一是前国立东南大学文科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史地学系；二是先期已被合并到

国立东南大学的江苏法政大学。 社会科学院由史地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及法律学系

组成。 中央大学法学院源头即始于此。
第二阶段，江苏大学社会科学院。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大学区制的“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

大学”①，继以第四中山大学中山院所在地作为院址，建立江苏大学社会科学院。 系科及教职员顺沿

第四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法律学系亦仍其旧。



第三阶段，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设定初期，仍设社会科学院，依然包含原先

五个系。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到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尽管校名被三次更改，社会科学院法律学系的名称却一直未

变。 全校教育体系由包括社会科学院在内的九个学院组成。 社会科学院由法律、政治、经济、史地、
社会五个学系组成。

第四阶段，法学独立成院。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２ 日，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先生为修改大学本

部各学院名称向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呈文，请求酌拟修改大学本部各学院名称，法学院正式

进入创建阶段：
呈为本部学院名称酌拟修改呈请备案事：……（二）社会科学院名义亦觉稍广泛，且其中政

治、法律两系，学生毕业之后，仅以社会科学为名，于曾习法律一层，不易使人明瞭。 对于法官律

师诸职务，每滋隔阂。 兹拟易名法学院，以资醒目。 其现有社会科学院之社会学系与历史地理

系归入文学院……如此改并，则理法两学院，涵义显明，与国内各大学渐趋一致①。
张乃燕提出设立法学院的理由是，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中含有法律方向，但没有法律专业特色，司

法实务部门不易从社会科学笼统方向中挑选专业性人才，法学院有独立成院的必要。 呈文上报仅两

天，７ 月 ４ 日，即获大学院指令：“……呈悉。 所请应予照准。 仰即知照。 此令。”①获“照准”后，对当

时院系调整如下：原社会科学院中的史地、社会两学系并入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改名为法学院，法学

院宣告成立。
１９２８ 年秋季招生，法学院为独立招生单位，分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方向分别录取。 法学院

采取的是大法学院制，只有其中的法律学系才是真正讲授法律专业知识的系科，任职教师都是具有

科班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士。 不过，政治学系专业的一些课程，尤其是宪法、宪政、行政法以及社

会治理等，都是与法律学系相通；任课教师中，法律知识背景的不在少数，故而在介绍法学院发展历

程时，在大法学院的框架下，以法律学系为主线，兼涉政治学系的部分情况。 另外，经济学系少数法

律课程，也由法律专业的老师开设，专业教师队伍部分作个别选择性介绍。
１９２８ 年后，法学院教研活动正式进入常态发展期，直到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期间只有 １９３２ 年“一·二

八”事变曾经临时打乱法学院教学节骤，但很快恢复正常②。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积
极招揽人才，聘请专任教授，压缩兼任教师，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归国的“海归生”中，
物色了一批优异的法政年轻学者充实法学院，法学院人才荟萃，各项教学活动步上正轨。

（二）襄助学校西迁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罗家伦等预感中日战争必定持久，为保存国学文脉，学
校必须远迁相对安全的内地。 罗家伦将觅地迁校重任托付给法学院院长、著名法政专家马洗繁先生

和法学院经济学系吴幹教授，委派二人前往重庆寻觅校址，落实迁校事宜。 ９ 月 ２３ 日，罗校长才在南

京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当日电告重庆开工，委托马洗繁全权负责。 马、吴两教授立即将施工计划付

诸实施。 １１ 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师

生第一批抵达。 自此，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便在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 法学院教授无疑是支撑中

央大学迁校的台柱桩基③。 马洗繁自 １９３２ 年开始，一直任职到 １９４３ 年主动辞职为止（马洗繁筹划中

央大学迁校期间，在中大任教的钱端升偶尔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１９４３ 年在罗家伦离开、蒋介石亲自

兼中大校长后，他坚辞法学院的所有职务），是中央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法学院院长④。
（三）西迁后的扩展

迁渝后的法学院，为了适应社会实际及民族战争的需要，系科有所扩展。 新增系科有社会学系、
边疆政治系、司法组等，另设法科研究所。 司法组、法科研究所为新增法科教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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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组　 １９４０ 代初期，为了适应战后司法实务人才的需要，根据教育部指令，在法学院法律学系

增加了司法组，以便学生一毕业，即可通过资格铨叙，直接进入司法界，无需经过以往法官考试的一

般程序。 尽管司法组的设置及对于学生就业的优待，在当时受到法律教育界的质疑，但不失为弥补

复员后司法人才紧缺的权宜之举①。
新增专业　 １９３９ 年之后，法律学系又办了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
增设法科研究所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中央大学呈文教育部，申请设置文科研究所。 教育部接呈后不

久，部长陈立夫即予批准，并专门就法学院呈请发出指令：“呈悉。 查该校拟增设法科研究所政治经

济学以期社会科学平均发展一节，应予照准。”②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２ 日，教育部指令：准中央大学自三十三

年度（１９４４ 年）起，增设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法科研究所法律学部、师范研究所教育学部三个研

究学部。 法科研究所的法律学部，正式获得教育部的批准③。 这意味着，法科研究所由原来的中央大

学校级研究所，升格为部批研究所。
（四）复员及改组伪法商学院

沦陷区时期，伪中央大学法学院合并成“法商学院”。 １９４０ 年秋季，伪中央大学复校之初，原分

法律学、商学两院，由前校长樊仲云兼任法学院院长。 １９４１ 度开始，将法学、商学两院合并为法商学

院，除一年级新生仍分甲、乙两组外，二年级开始，分为政经、法律、商学三系，胡道维为该院院长，后
又续聘康焕栋为法律学系主任。 １９４３ 年，聘请狄侃为法律学系主任。 １９４４ 年，法商学院分设政治、
经济、法律、商学四系，商学系又分设银行、会计两组④。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国立中央大学回迁南京的工

作部署完成，接管改组伪法商学院，恢复法学院，伪法商学院的存续就此结束。
（五）参与学校新旧交接

１９４８ 年以后的中央大学，一直处于政局动荡的风口浪尖上，法学院难免卷入政治旋涡。 各派政

治势力，都在校内争取师生的政治认同，做出去留抉择。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除了开展正常的教学科研之

外，为了维护学校稳定，确定学校去留大方向，法学院师生积极参与了中央大学应变时局变化的

活动。
１９４８ 年底至 １９４９ 年初，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校务危机，国立中央大学校务会议决定组成应变委

员会，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开会，推选 ７ 人，组成应变筹备委员会，法律学系主任何义均为 ７ 人之一。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应变工作总结报告会，法学院参加的教员代表有高植、钟肇勋，学生代表有董

俊松、常建宇⑤。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为保持中央大学的基本稳定，由教授会决

定，成立校务维持会。 法学院教授吴传颐等 １１ 人为委员⑥。 ４ 月 ２８ 日，第二届校维会主任秘书请吴

传颐先生“不拘名义担任主任秘书”⑦。 从校维持会对吴传颐教授的倚重，足见他在全校教授队伍中

的威望。 校维持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争取释放在政治运动中被处分或处罚的学生。 著名法学

家、代理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杨兆龙先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底，杨兆龙携全家迁回

南京，其后随即接受国立中央大学聘请，担任法学院教授，８ 月，成为国立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⑧。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８ 月，国立中央大学改为国立南京大学，８ 月 １０ 日，成立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

由梁希、潘菽等 ２１ 人组成，法学院法律学系吴传颐、边政系韩儒林两位教授成为其中成员。 国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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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学法学院也改称为国立南京大学法学院，吴传颐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①。 ９ 月 １３ 日，修正国立

南京大学行政系统，法学院由三个系组成：法律学系、经济系学系和政治学系。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

正式完成了向国立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过渡。 １９５０ 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法学院。

二、教研团队

（一）师资队伍的高起点

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到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院时期，就有一批优秀的法、政精英来此执教。
兹以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的社会科学院第一批法政教职员统计为例，他们有：戴修骏，法国巴黎大学政治经

济法律科博士，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法政大学教授，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周览，国立北京大学

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副教授；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系学系主任，副教授；乔万选，哥伦

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及法律学系副教授；刘之谋，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
比国鲁文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系副教授；刘镇中，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系副教授；胡文

炳，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系副教授；梁仁杰，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系副教授；吴
建邦，比国干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赵谦，比国岗城大学政治学博士，政治学系副教授；程天放，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都郎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政治学系副教授；
章世苌，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法律学系讲师②。 从上述看，除社会科学院院长外，法律学系、政治学

系教员共 １１ 人，其中任教法律学系 ６ 人（包括 １ 位法、政两系兼任教员乔万选）。 １１ 人中，除周览

（鲠生）未标海外留学背景外，其余均有海外留学经历，学位从博士到学士不等。 （周也是海外留学

博士）重视海外教育背景，也成了后继的中央大学法学院招聘教员的一种传统。
法学院创立初的两年中，即着力制定院规院章，组建高层次的师资队伍，合理配置教职员岗位，

随后两年，教研队伍迅速壮大。

表 １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职员表（１９３０ 年 １ 月制）③

序列 姓名 别号 性别 年岁 籍贯 经历 系别 职务

１ 戴修骏 毅夫 男 ３９ 湖南
常德

巴黎大学法学士政治经济科
博士，北京法政大学教授

法律学 院长

２ 谢冠生 男 ３２ 浙江
嵊县

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法律学
法理学 罗马法 中国法制史
副教授 兼法律学系主任

３ 刘镇中 谷盦 男 ４４ 福建
闽侯

北京大学法科毕业，
巴黎大学法学硕士

法律学
民法总则 债权法 继承法　
副教授

４ 胡文炳 男 ３３ 江苏
上海

中俄大学教授 法律学
商法 物权 海商 破产法 　
副教授

５ 马达 质父 男 ３０ 江苏
巴黎大学法学硕士、
博士 持志大学教授

法律学
法律学系劳动法、经济系经
济名著　 副教授

６ 狄侃 狄山 男 ３６ 江苏
溧阳

曾任律师及国立广东大学教授 法律学 民事诉讼法　 副教授

７ 夏勤 敬民 男 ３７ 江苏
泰县

前北京朝阳大学教务长 现任最高法庭庭长 法律学 刑事诉讼法　 副教授

８ 于能模 伯度 男 ３６ 浙江
浦江

法学博士 法律学 国际私法　 副教授

９ 向哲浚 明思 男 ３５ 湖南
宁乡

历任北京国立法政法大学讲师、国立北京大
学、北京盐务学校、北京交通大学、保定河北大
学教授

法律学
英美法及法律哲学
副教授

１０ 史尚宽 男 ３２ 安徽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曾任广州中山教授 法律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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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校务委员会的决定》（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６－７ 页。
《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院教职员（法政）一览》，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制，９ 月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全宗号 ６４８，案卷号 ８２３。
参见《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四种《法学院概况》，１９３０ 年 １ 月印行。



续表１：
序列 姓名 别号 性别 年岁 籍贯 经历 系别 职务

１１ 胡长清 次威 男 ２９ 四川
万县

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曾任北平国立法政大
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教员

法律学 刑法各论　 副教授

１２ 林幾 百渊 男 ３３ 福建
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卒业，日本、德国各地大学
法医学教室、社会卫生学教室研究员，医学博
士，北平医科大学讲师

法律学 法医学　 副教授

１３ 方文政 乐胥 男 ３７ 浙江
金华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部毕业，江苏法政大学、
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政法学等校教授

法律学 契约法　 副教授

１４ 张乘运 时清 男 湖北 法官训练所教授 法律学 诉讼实习　 副教授
１５ 沈家彝 季让 男 法律学 司法公文程序　 副教授
１６ 叶在均 乃崇 男 福建 最高法庭庭长 法律学 刑法总论　 副教授

１７ 张于浔 惠民 男 江西 最高法院推事 法律学
形势政策及监狱学
副教授

１８ 曹凤箫 仲韶 男 ３９ 江苏
高邮

最高法院推事 法律学 强制执行法　 副教授

１９ 马志振 男 浙江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任浙江省立第四中
学专任教
员二年

法律学 法律学系助教

１ 卢锡荣 晋侯 男 ３７ 云南
陆良

北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前东大文科主任 政治学 副教授 兼系主任

２ 钱端升 男 ３５ 江苏 政治学 副教授
３ 桂崇基 男 江西 广东大学教授 政治学 副教授

４ 孔宪铿 男
巴黎大学法学硕士，比国不鲁塞大学经济学博
士，曾任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院长，国立中
山大学商学系主任，上海法政大学教务长

政治学 党义　 副教授

５ 崔崇埙 男 ３２ 河南
南阳

美国士丹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法科大学教
授，吴淞中国公学教务长，暨南大学、大夏大学
教授

政治学 副教授

６ 刘师舜 男 ３０ 江西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政治学 副教授
７ 林天兰 男 匹灵司顿大学硕士 政治学 副教授
８ 章渊若 责公 男 江苏 巴黎大学研究员 政治学 副教授
９ 官其钦 男 广东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０ 雷沛鸿 男 广西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１ 罗鼎 崇民 男 ４２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２ 谭绍华 男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３ 张国辉 光甫 男 ３３ 福建
邵武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文学士，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厦门大学
教员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４ 潘廷干 男 ３３ 浙江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北京民国大学预科主任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５ 雷啸岑 男 ３３ 湖南
嘉禾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北京民国大学教授 政治学 副教授

１６ 徐辅德 男 ３３ 佐良 江苏昆山 政治学 讲师
１７ 陈育凤 男 政治学 助教

１ 马寅初 男 ４４ 浙江
嵊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历任北京大学
教授

经济 主任

２ 楼同荪 佩兰 男 ３３ 浙江
永康

私立浙江法政专门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
士，上海国民光华学艺、中国公学、法政大学、
法科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府秘书，浙江省立政
治人员养成所所长，浙江公立法校校长

经济 副教授

３ 陈粲 苕之 男
湖南
长沙

北京大学法学士，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经济学
硕士，曾任厦门大学商科主任，大学秘书，经济
史、经济学、财政学正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商学
院工商管理科主任

经济 副教授

１ 吴联辉 男 ２５ 湖南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士 法学院 法学院助教

２ 章粹 伯纯 男 ２７ 江苏
武进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士 法学院 法学院图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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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晚近以来法律专业与政治专业的界限不明，学堂称法政学堂，杂志称法政杂志，可见法律与

政治关系密切，内容互通，教研人员学识背景时有雷同，专业亦可兼跨，故而将法律学系、政治学系教

师名单于表 １ 中。 另经济系主任和该系纯粹法学背景的二位教师、法学士出身的职员也一并列入。
从表 １ 可见，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首聘专任教师，计有：院长 １ 人；法律学系 １８ 人（副教授 １７ 人，助
教 １ 人）；政治学系 １７ 人（副教授 １５ 人，讲师 １ 人，助教 １ 人）；经济系 ２６ 人（副教授 ２２ 人，助教 １
人）；法学院助教、图书馆管理员、文书庶务助理及总务助理 ４ 人。 其中，法政系教员合计 ３５ 人。 首

任法学院院长戴修骏。 首任法律学系主任、副教授谢冠生。 首任政治学系主任、副教授卢锡荣。 首

任经济学系主任、副教授马寅初。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之初，所聘教师的门槛颇高，名校海归博士或此前已闻名的法学界的

“大咖”，不惜屈尊纡贵，甘居副教授之任。 国立中央大学聘任规定，无论是国内素有名望的学者，还
是海归名流，初次接受国立中央大学聘书，职称上限一律为副教授，“副教授”为国立中央大学创办伊

始教师最高职称。 坊间虽然有“像巴黎、里昂等大学的教授才配称‘教授’，受之者颇觉可笑”一说①。
但实际上，除了毕业于巴黎大学、院长戴修骏之外，三个系主任中，毕业于巴黎大学的谢冠生跟其他

两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系主任一样，也是副教授。 聘书均由校长张乃燕签章发出。 教职也以专任为

主，不鼓励兼任。
正高职称的放宽及兼任教职的增加，直到 １９３２ 年罗家伦主校以后方始变通，法学院师资队伍的

扩容也踏上快节奏。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罗家伦掌校后，认为大学校长治校的首要之举是聘请一流人才以

推动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进步。 他一上任，就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极力稳定原有的优良师资队

伍，同时随时准备罗致专门学者。 其聘请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任” “以求其心无二

用，专心在中大授课”，但不排除兼任教师，因为“兼任教授，多系某种特殊科学之专家，系政府及其他

学术机关所借重，为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有不可能者，得其协助本校，自深感谢”②。 像钱端升、马
洗繁等，都是这期间受聘来法学院任教的。 罗家伦请钱端升来法学院，为了“有助于加强学术空

气”③。 马洗繁则为资深法政专家，１９３２ 年，罗家伦特聘马洗繁到校任教，任法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

主任、法科研究所所长，马洗繁执掌法学院历时 １１ 载，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堪为卓

巨④。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政局动荡，不少教师南下谋职，也首选国立中央大学，故而，国立中央

大学法学院又迎来一批海内外著名的法界精英充实教师队伍，如：郭心崧，代理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

院长；杭立武，副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王凤仪，副教授（曾兼政治学系主任）；阮毅成，兼任副教授；
陶希圣，副教授；端木恺，政治学系副教授；杨云竹，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副教授；雷震，政治学系兼任

系副教授；吴颂皋，政治学系副教授；吴文辉，政治学系助教；庄心在，政治学系助教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五院初建，训政始行，急需法政人才充实党政岗位。 国立中央大学

法学院的不少教师进入政府部门，从事专职行政工作，故多采兼任制度，兼任教师也以法学院法律学

系最多。 兹列举 １９３４ 年春季学期法学院名册表为例：
院长：马洗繁，专任教授。
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４ 位：曹祖蕃；赵之远，吴祥骏，何义均。
法律学系兼任教授 １４ 位：林彬，刘镇中，于能模，洪文澜；夏勤，胡文炳，史尚宽，曹凤萧，孙忱照，

刘含章，刘克 ，廖维勳，叶在均，王亚新。
法律学系专任助教 １ 位：谢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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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赵宝熙、夏吉生、周忠海《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９１ 页。
罗家伦：《两年来之国立中央大学》，《南大百年实录》，第 ３１４－３１５ 页。
参见赵宝熙、夏吉生、周忠海《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９１－３９２ 页。
参见马伯伦《抗战时期的中大人：法学院院长马洗繁》 （２０１７－ ０５－ ２７） ［２０２２－ ０４－ ２１］，凤凰江苏网站 ｈｔｔｐ： ／ ／ ｊ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５２７ ／ ５７０４０８５＿０ ｓｈｔｍｌ。
参见阮毅成《八十述忆》，１９８４ 年自印，第 ３２５－３２８ 页；谢冠生《簋生堂文稿》，自行印发，第 １２５ 页；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３ 页；林坚强等著《郭心崧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３－４４ 页、第 ７７ 页、１７０ ～ １７２
页；《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概况》，１９３７ 年初印行。



政治学系专任教授 ５ 位：李惟果，张汇文，汤秸，王季高，刘百闵。
政治学系兼任教授 １１ 位：江康黎，刘师舜，廖文奎，吴瀚涛，程憬，金祖懋，陈耀东，周还，王先强，

向理润，谭绍华。
政治学系专职助教 ２ 位：吴联辉，冯震①。
１９３７ 年春季学期，法律学系专任教授为曹祖蕃、赵之远、吴祥骏 ３ 人，其余 １２ 位为兼任，专任占

五分之一；政治学系，连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在内，专任教授 ４ 人，其余 ９ 位为兼任，专任、兼任比大于

法律学系。
虽然兼任教师占比较多，流动性也大，但教师队伍总数基本持平。 如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结束，秋季学

期法律学系与政治学系离任 ８ 人，新聘 ９ 人（含 １ 名助教），离、聘者人数大致相等。
１９３７ 年初，法学院法政专任教授 １３ 位，兼任教授 １６ 位，专任讲师 １ 位，助教 ３ 位②。 在兼任教师

规模方面，法学院属于特例，达 １６ 位，较之同期的其他院系，法学院兼任教师数量远远多于专任教

师，主要因为法学院教授专业的实用性强，不少教师都在政府部门从事立法、司法、外交等工作，诸多

法界名流也愿意到法学院兼职，其中不少前期是专任，后改为兼任。 １９３７ 年前些年，法学院的专任教

师人数有所下降，兼任比例有所上升③。
抗战期间迁校重庆，法律人才更为聚集，一时称盛天下。 兹举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学年法学院法政教师

法政履历表为证。 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４１ 年法学院任职教师履历表（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制）④

姓名 部门 职别 到职时间 学历 履历

马洗繁 法学院 院长 专任教授 １９３２ 哥伦比亚大学及伦敦大学研
究生

前北京法政大学教授 　 北京特别市党部
委员 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 南京市社会局
局长 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主任

何义均
法律学系

法律学系主任
　 专任教授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美国留学，得有文学士，法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

历任国立中央大学专任教授、中央警官学
院兼任教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
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后补干事

何襄明 法律学系 教授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巴黎国
际学院毕业，巴黎大学法科研究
院研究员

国立中山大学兼任讲师，国立云南大学
教授

梁传愈 法律学系 教授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 历任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张庆桢 法律学系 教授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
厦门大学教授，司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
监察院简任秘书。

赵之远 法律学系 教授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前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前本校法律
学系主任，前中央政治学校兼任教授。

芮光琇 法律学系 教授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江苏法政大学毕业，高等考试司
法考试及格，法官训练所毕业。

曾任河南开封地方法院推事，河南高等法
院第一分院推事，河南信阳地方法院推
事，四川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兼庭长，河南
大学民诉法教授，中央警官学院行政法
讲师。

林纪东 法律学系 兼任教授
北平朝阳大学法学士，日本明治
大学研究员

现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梅仲协 法律学系 兼任教授 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士 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法律学系主任

陈耀东 法律学系 兼任教授
东南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
学法学硕士，国际法学博士，伦
敦大学研究员

中央政治学校、重庆大学教授，全国律师
协会秘书长。

任祖宏 法律学系 助教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国立中央大学法律学系毕业
陈应钿 法律学系 助教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国立中央大学法律学系毕业 经济部专利办法筹备委员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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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１９３４ 年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专任兼任教师名册》，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制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６４８，案卷号 １３１０。
参见《国立中央大学概况》 （１９３７ 年，纪念国立中央大学 １０ 周年，三江 ３５ 周年），《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第 ３３６
页。
《国立中央大学概览》，１９３０ 年 １ 月印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６４８，案卷号 １８４９。



续表２：
姓名 部门 职别 到职时间 学历 履历

政治学系

张汇文 政治学系

教授
兼主任
兼法科研究所
政 治 经 济 组
主任

１９３２ 年 ８
清华大学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
政治学系毕业，得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美国公务研究所研究员

除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外，曾任立法院简
任编修，兼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任陆
军大学政治教官

江康黎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密西根大学政治
学硕士

曾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吴恩裕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国立 清 华 大 学 文 学 士 （ 哲 学
Ｂ Ａ）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Ｐｈ Ｄ）

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任研究员

孟云桥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牛津大学哲
学硕士。

黄正铭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国立中央大学毕业，伦敦大学政
治学博士。 英国格罗秀士学会
会员，国际法学会会员

程憬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清华大学研究员毕业

厦门国际研究所研究员。 国立暨南大学
史学系教授，兼主任（３ 年）。 国立中央大
学史学系、兼政治学系教授（４ 年），安徽
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４ 年）

戴克光 政治学系 专任教授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国立清华大学学士，英国伦敦大
学硕士

曾任中央政治会议专门委员，国防最高委
员会法制专任委员，国立四川大学中英庚
款讲座教授

　 　 该列表中，法律学系、政治学系仅芮光琇等一两位无海外留学经历，其余多为“海归派”。
１９４６ 年法学院随学校复员后，通过对伪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接管，教师队伍重新整合，教学科

研迅速步入常态，确立教师聘任、晋升的新规章。 为了进一步规范教授的聘用，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２ 日，国
立中央大学根据《大学教员聘任及待遇规程》第四条，颁布了教员聘用资格办法。 其中第十条“凡在

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而其资格不合于本办法第四、五、六条规定者，得由聘任委员会指聘专家审查其

专门著作或经验，然后根据专家审查意见，拟定其等别，报校长聘请为讲师、副教授或教授”①。 “凡
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给聘请杰出人才提供了特殊通道，也为聘请法政兼职教授大开方便之门。

法学院经过战时的系科扩充，师资规模依然保持增长势头。 如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国立中央大学的

统计，法学院教职员人数：
专任教授 ３５ 人；副教授 ２ 人；讲师 ３ 人；助教 １４ 人。
法学院兼任教授 ２２ 人；副教授，无；讲师 １ 人。
法学院职员合计 ３ 人：教授职员 １ 人，助理 １ 人，其他 １ 人。
法学院各科与研究所主持人如下：
院长：何联奎。
法律学系：主任何义均。
司法组：主任刘克 。
政治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研究所：主任黄正铭

法律学系研究所（行政法）：主任何义均。
值得一提的是司法组。 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司法组以刘克 、林振镛、张企泰、钱清廉为专

任教授，以于望德、孙潞、曾劭薰、曹凤箫为兼任教授，所组成的司法组师资队伍堪称豪华②。
法学院兼任教授人数 ２２ 名，在全校各学院中，高出全校最低的师范学院 １９ 名，最高的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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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５０９－５１０ 页。
参见《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４８９ 页、第 ４９０ 页、第 ４９４ 页；《法学院教职员名录》（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１ 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全宗号 ６４８，案卷号 １２３２。



１６ 名。 这与国民政府 １９４６ 年底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决定 １９４７ 年实施“宪政”、倡导“法治”的大气

候不无关系。 法学院系科，尤其法律学系中一些知名教授，由于任教的专业应用性强，在抗战胜利后

的政治、法律及外交舞台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活动身影；国立中央大学聘用政策、首都地理区位，使
得他们可以通过兼任法律课程，将法律实际经验带到课堂，实现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客观上开阔了学

生们的眼界，颇受学生欢迎。
纵观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的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先后在法律学系、政治学系执教的老师人数众

多。 这里根据相关档案等资料，特将其名单全部罗列出来。 鉴于近代中国有法、政兼行的传统，中央

大学法学院不少老师或兼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教职，或兼任法律学系、司法组教授，或兼任政治学

系、司法组教职；担任课程也多兼涉法律、宪政、外交及国际政治；法学院院长既有政治学系、政治经

济学系出身的，也有法律学系出身的。 １９４９ 年以后，仍在高校授课的不少教师也多在法学院（法律

学系）、政治学系之间调剂，延续了法、政兼具传统。 像戴修骏、马洗繁、何联奎、谢冠生、张庆桢、卢
峻、吴传颐、刘克 、徐道邻、黄正铭、吴昆吾、钱端升、何义均、刘师舜、龚祥瑞、王铁崖、赵理海、陶希

圣、楼邦彦、费青、阮毅成、黄正铭、钱清廉、浦薛凤等教师，既可为法律学、政治学学人，也可为国际

法、国际关系学人。 故而以下所列名录涵盖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及法律学系司法组

教师。 经济学系 ３ 位如陈粲等，在经济系任职，而偏重经济法律的，一并列入；社会学、边政几个系的

教师未予列入。 按拼音顺序排列如下：
白世昌　 百洁琛　 鲍扬廷　 蔡哲琛（女）　 曹凤萧　 曹树勋　 曹祖蕃　 曾劭薰　 陈　 粲

陈　 琮　 陈顾远　 陈 洪　 陈朗秋　 陈耀东　 陈耀庭　 陈应钿　 陈育凤　 程　 方　 程经远

程　 憬　 程　 恺　 程绍德　 崔崇埙　 戴克光　 戴声贤　 戴修骏　 戴修瓒　 邓亚魂　 狄　 侃

狄　 山　 丁文渊　 董同鉌　 杜光埙　 杜　 庆　 端木恺　 段茂光　 樊德芬　 樊　 弘　 范馨香

范　 扬　 方文政　 费　 青　 冯　 震　 葛延林　 龚祥瑞　 顾宝衡　 郭　 骥　 郭心崧　 杭立武

何浩若　 何联奎　 何襄明　 何义均　 何宇铨　 洪文澜　 胡文炳　 胡长清　 黄观效　 黄克荣

黄正化　 黄正铭　 霍清高　 姬麟阁　 江康黎　 蒋默秋　 金世鼎　 金祖懋　 孔庆宗　 孔宪铿

雷沛鸿　 雷啸岑　 雷　 震　 李福祥　 李公天　 李　 森　 李惟果　 李学禧　 李祖荫　 梁朝威

梁传愈　 梁仁杰　 廖维勳　 廖文奎　 林　 彬　 林　 幾　 林纪东　 林式增　 林振刚　 林振镛

凌纯声　 刘百闵　 刘达人　 刘含章　 刘家骥　 刘家驹　 刘静文　 刘　 静　 刘克 　 刘南溟

刘师舜　 刘镇中　 刘之谋　 刘祖慰　 龙德柏　 楼邦彦　 楼同荪　 卢俊恺　 卢　 峻　 卢锡荣

罗　 鼎　 罗泽民　 骆泽民　 吕　 復　 吕　 炯　 马　 达　 马洗繁　 马志振　 冒　 莹　 梅仲协

孟云桥　 倪江表　 欧阳鸷　 潘抱存　 潘承壎　 潘廷干　 彭师勤　 彭耀昆　 浦薛凤　 钱端升

乔万选　 任祖宏　 阮毅成　 芮光琇　 芮逸夫　 萨孟武　 邵士玫　 沈家彝　 沈乃正　 盛振为

施建生　 时乐章　 史国纲　 史尚宽　 苏克友　 孙忱照　 孙鸿霖　 孙　 潞　 孙煦存　 谈运钊

谭绍华　 汤　 秸　 陶希圣　 童冠贤　 童　 正　 汪继祖　 王道渊　 王凤仪　 王惠中　 王芃生

王铁崖　 王祥麟　 王亚新　 王正平　 王仲武　 卫惠林　 邬志陶　 吴传颐　 吴恩裕　 吴瀚涛

吴纪元　 吴昆吾　 吴联辉　 吴南如　 吴其玉　 吴颂皋　 吴文辉　 吴祥骏　 吴祥麟　 吴学义

夏　 勤　 夏全印　 向理润　 谢冠生　 谢义伟　 徐道邻　 徐辅德　 徐诵明　 徐义生　 徐益棠

杨必立　 杨公达　 杨云竹　 叶锦章　 叶在均　 于能模　 于望德　 俞履德　 俞瑞瑜　 翟　 楚

张乘运　 张国辉　 张汇文　 张　 杰　 张金鉴　 张企泰　 张庆桢　 张宿海　 张于浔　 张泽汶

章　 剑　 章任堪　 章世苌　 章渊若　 赵海理　 赵兰坪　 赵　 谦　 赵之远　 周　 还　 周　 览

周元梅（女）　 朱继荣　 朱显祯　 祝修爵　 庄心在

上述名单中，包括专任、兼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２０ 年余间，合计约 ２２５ 人在法学院法、政
专业任过教职，教师队伍规模可谓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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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成就

（一）师资队伍持续稳定

稳定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取得教学成就的基本保障。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１０ 年间，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师资层次高，阵容齐整，后来居上。 更为难能可贵是的是，抗战爆发

后，迁渝大学的原有法学院规模多有萎缩，甚至停办，连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法学院也未能幸免。
西南联大 １９３８ 年成立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的师资，基本由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及南开经济学系为班底。 （后补进的社会学系主要以清华为班底。）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度，法律学系教授有燕树棠等教授 ６ 人，李士彤 １ 位副教授，费青、胡觉 ２ 位讲师，计 ９ 人。 政治学

系有张奚若、钱端升等 ７ 位教授，陆伯慈 １ 位客座教授，楼邦彦、龚祥瑞 ２ 位副教授，２ 位讲师，１ 位助

教，共 １３ 人，法政教师人数颇多。 往后几年，逐步减少。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度，法律学系有燕树棠、张企

泰等 ５ 位教授；１ 位副教授，徐长龄；１ 位助教，法律研究室研究助理胡正谒 １ 人。 计 ８ 人。 政治学系

钱端升等 ８ 位教授，龚祥瑞等 ２ 位副教授，１ 位助教，计 １１ 人。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度，法律学系有燕树棠

等 ５ 位教授，胡正谒等 ３ 位助教；政治学系张奚若、钱端升等 ８ 位教教授，助教、半助教各 １ 位。 １９４４
年度，法律学系有燕树棠等 ６ 位教授，１ 位讲师，３ 位助教。 政治学系张奚若、钱端升等 ７ 位教授，１ 位

助教，１ 位半助教。 １９４５ 年度，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费青等 ７ 位教授，１ 位助教，２ 位讲师；政治学系有

７ 位教授，１ 位助教，１ 位半助教。 法律学系学系教授基本维持在 ５ ～ ７ 位，政治学系教授维持在 ６ ～ ８
位①。 政治学系的老师所以略多，还是因为政治学概论为公共课的缘故。 特殊时期，西南联大就连这

些教师，也难以专心于法律教学。 北大就剩下燕树棠、蔡枢衡等少数几位，坚持专心任教，清华与南

开来的教师中，基本没有人教授法学；为数不多的法律教授中，又多做兼职，以维持生计②。 西南联大

法律学系也未设立司法组。 整个法商学院的建制远不如中央大学齐全。
相反，不少有清华、北大法学背景的教师，却纷纷来到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如北大戴修瓒

教授，虽然长沙联合大学及西南联大初期法学院教职员名单上有他名字，实际上未到校执教，而是被

中央大学聘任。 对于法科教师来说，一来中央大学法学院具有完整的法学院系建制，能够发挥专长；
二来国立中央大学地处战时首都重庆，便于政、学跨界兼职。 因此，国立中央大学无论是大法学院，
还是法、政学系，教师队伍虽然比迁校前略有减缩，但基本规模保持稳定，如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统计，法学

院教师队伍也相当完备：
法学院院长马洗繁。
法学院专任教授 １４ 人，兼任 １０ 人；副教授专任 １ 人；助教 ４ 人。
法律学系主任赵之远，专任教授 ４ 人，兼任 ２ 人，助教 １ 人。
政治学系主任张汇文，专任教授 ６ 人，兼任 ２ 人，专任讲师 １ 人，专任助教 １ 人③。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成为全国大学法学人才的荟萃之地。 直到抗战结束后，不少法学教师才开

始陆续分流或迁任至清华、北大、交大、同济、浙大等院校，但中央大学法学院法政师资团队依然

齐整。
（二）本科人才培养成绩显著

法学院历届学生数量，由于学校统计图表制定的标准前后不一，档案保存资料也不够系统，难以

持续具体统计法律学系（包括后来的司法组）历年的学生数量，这里只能根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

料，选择性介绍。

７８第 ５ 期 张仁善　 民国法科教育的奇峰———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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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７０－２８５ 页。
参见［美］易杜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５５－１５７ 页。
参见《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学生概况简表》，《南大百年实录》，第 ４１８－４１９ 页。



法学院创立前几年，法学院全体在院学生总数大致如下：１９２７ 年，下，３１６ 人；１９２８ 年，上，３９９
人，下，４２１ 人；１９２９ 年，上，４４５ 人，下，４００ 人； １９３０ 年，上，３９４ 人，下，３５５ 人；１９３１ 年，上，３７７ 人，
下，４９８ 人； １９３２ 年，上，２９５ 人，下，２６１ 人； １９３３ 年，上，２１４ 人，下，１９６ 人。 （１９２７ 年无旁听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度上学期人数包括了旁听生人数。 １９３３ 年下学期，无旁听生。）①这里的数

据，是指该年度全院学生数， １９３７ 年中央大学十周年校庆时统计，法学院 １１９ 人（其中男生 １１５ 人，
女生 ４ 人）。 平均到每个系，差不多 ４０ 人。 一般而言，经济学系最多，政治学系次之，法律学系

偏少②。
中央大学迁渝后，１９３９ 年作过统计，法律学系学生 ２８ 人，一年级 ２２ 人，二年级 ６ 人，其中女生 ５

人；政治学系学生数 ２０ 人，一年级 １１ 人，二年级 ９ 人，其中女生 ２ 人③。 总人数比迁渝前少。 １９２８ 年

后，全国法学院法律学系学生规模总体呈递减趋势，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也不例外。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统计，学生 ２８ 人（一年级 ２２ 人，二年级 ６ 人，其中女生 ５ 人）④同期的西南联大法商学院，１９４１ 年

度，第一次录取新生中，法律学系才 ３ 名正式新生；１９４２ 年度，法律学系录取新生 １４ 人；１９４３ 年度，
法律学系录取正式新生 ８ 名；１９４４ 年度，法律学系 １６ 人⑤。

中央大学法学院以其雄厚的师资实力及政治影响力，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就读。 法学院培育了一

批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法政专业人才。 本校毕业同学，除留学欧美外，多数服务于政府各类机构。
１９３０ 年度毕业生：计法律学系 ５１ 人，政治学系 ４５ 人，经济学系 ２２ 人，合计 １１８ 人。 中央政府举行党

员留学考试、外交官考试及各省的县长考试，对毕业学生有大致评价：“近来本校应试的毕业生同学，
计考取党员留学的 ９ 人，外交官 ５ 人，县长 ３１ 人（浙江 １１ 人，安徽 ３ 人，江苏 １６ 人，湖南 １ 人）；此外，
各项考试，本校成绩，都有可称……”⑥

尽管司法组与法律学系的学生毕业后，担任司法官资格的要求不同（法律学系一般专业，必须参

加全国司法考试；司法组毕业的只要参加铨定资格考试），曾引起法律教育界的讨论。 尽管这样，法
学院司法组毕业的合格人数也颇多，如 １９４７ 年，中央大学法学院就有 ２３ 名学生符合参加全国司法

组铨定资格考试的要求⑦，而在重庆时，１９４２ 年法律学系毕业的全部学生才 １３ 名（男 １２ 位，女 １ 位）
司法组的师资及毕业学生规模，均大幅提高。 １９４８ 年，国民政府举行的各国立、私立大学院独立学院

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铨定资格考试，参加单位有中央大学等 ３１ 所院校。 其中，国立中央大学法律

学系司法组优等 ８ 名，中等 ４３ 名；私立朝阳学院法律学系司法组优等 ４ 名，中等 ２７ 名。
（三）法科研究生培养独具特色

研究生教育方面，１９３９ 年 ８ 月，教育部同意国立中央大学增设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 法科

研究所的增设，既为学生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也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潜力和专长，从
以往单一的本科教学的角色，升格为研究生专业指导教师。

１９３９ 年度，法律研究所主任———卢峻（或何义均）；政治研究所主任———黄正铭；经济研究所主

任———程绍德。 法科研究所学生 ２３ 人（一年级 １５ 人；二年级 ８ 人，其中女生 １ 人）。 这样，包括法律

学系毕业的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研究所从事研究。
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增设文科研究所之法科研究所法律学部，下设政治经济部，所长马洗繁。 主任

张汇文。 研究员 ４ 人，由法学部专任教授兼任。 研究生数：共计 ６ 人（第一年 ３ 人，第二年 ２ 人，第三

年 １ 人，均为男生）⑧。 研究生人数较前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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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立中央大学历年学生人数统计表》（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３１４ 页。
参见《中央大学概况》（１９３７ 年，纪念中央大学 １０ 周年，三江师范学堂 ３５ 周年），《南大百年实录》，第 ３３６ 页。
参见《教员与学生简表》（１９３９ 年），《南大百年实录》，第 ４２５ 页。
参见《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学生概况简表》，《南大百年实录》，第 ４１８－４１９ 页。
参见《西南联大学生档案·卅年度新生名册》；《卅一年度新生名册》；《卅二年度新生名册》；《卅三年度新生名册》，陈心坦主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第 ２３４ 页、第 ２６０ 页、第 ２９８ 页、第 ３２４ 页。
《中央大学一年来工作报告》（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２８２－２８３ 页、第 ２８７ 页。
参见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６４８，案卷号 ４０５１。
参见《第一学期国立中央大学研究所概况表》（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南大百年实录》（上），第 ４３２ 页。



１９４３ 年度，法科研究所所长何联奎，政治经济部主任黄正铭。
１９４４ 年夏，研究院有 ２０ 名学生通过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审议，法科研究生的《我国物价指数的研

究》等论文，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受到社会重视①。
１９４６ 年政府“复员”后，教育部 １９４４ 年即已批准的法科研究所法律学部研究生教育仍正常进

行。 当时全国只有五所大学招收法科硕士研究生，即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浙

江大学②。 招生人数仍与在渝期间持平，如 １９４６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院学生统计：法律研究所 ６ 人，
均为男生，第一年 １ 人，第二年 ３ 人，第三年 ２ 人。 政治研究所 １１ 人，男生 １０ 人，女生 １ 人；第一年 １
人，男生；第二年男生 ７ 人，女生 １ 人；第三年男生 ２ 人③。 当时研究生十分稀有，重庆时期，中央大学

共毕业八届学生，约 ４０００ 人，其中硕土研究生仅有 ６３ 人④。 １９４７ 年，全校在读研究生 ６８ 人⑤，法律

专业的研究生人数更少，也弥显珍贵。

四、法科教育的奇峰

（一）法科教育的成就

１９４９ 年以前，法科教育界常说的“北朝阳、南东吴”，“北朝阳”，指的是 １９１２ 年创办、位于北平的

私立法科大学———朝阳大学，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国民政府进行高校改制，朝阳大学因只有法科，单科

不具备申办大学的要件，故改称“朝阳学院”，“朝阳大学”印章则一直沿用，社会上也俗称其为“朝阳

大学”。 “南东吴”，特指创始于 １９１５ 年、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科，即“中国比较法学院”，简称“东
吴法科”（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 东吴大学本部已于 １９０１ 年创办于苏州。 这两所法科

学校是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翘楚，１９２７ 年之前尤为突出。
１９３７ 年后，受战事影响，朝阳大学先后迁至湖北沙市、四川成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复员北平，留

在重庆的称“正阳学院”⑥。 以教授英美法著称的东吴法科，先是避难租界进行授课。 １９４１ 年，日军

开进租界，１９４２ 年，叫停租界办学，东吴师生历尽艰辛，到达重庆，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东吴与沪江两

校在重庆成立“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与之江工学院一起，组成“东吴之江沪江联合

法商工学院”。 留在上海的法学院，只能借住中华职业教育社教室继续上课，法学院名称也被迫改为

“董法记”。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东吴大学在重庆的法科师生迁回上海复校，东吴法学院也恢复“东吴大学

法学院”中文名称⑦。 这期间，内迁的颠簸及战后的拆分，无论是朝阳，还是东吴，其法科的重组、师
生的流动、图书的分散等，均严重妨碍了教研的开展。 西南联大法学院，无论师资力量，还是学生规

模，也多不足观。
反观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则一直保持向上势头。 １９２７ 年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央大

学法学院法政专业异军突起，迅速跻身于全国最强法科行列。 全面抗战 ８ 年期间，发展势头更为迅

猛。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很高的师资遴选标准，延揽优秀教员，法政学科教研水

平获得整体提升，在全国法学院、法律学系中，位列前茅。 迁渝后的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规模不降

反增，在原有法、政、经三系基础之外，又增设了社会学系、边疆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司法组，另设法科

研究所、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学科十分齐全，这些系科尽管不属于法律学系，
但在大“法学院”之下，所聘教师无疑都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开设的课程也有法律专业学生的辅修

科目，有助于丰富法律专学生的综合知识结构⑧。
由于掌校者如罗家伦等的个人魅力、陪都的虹吸效应，原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法政教师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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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加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研团队，职司政府法律、外交等机关的法政公职人员，也多在法学院兼任教

职，体现了师资队伍的整体实力。
（二）声名享誉中外

国立中央大学的声誉度也随着诸多名家活跃的学术及社会活动得以提升。 中央大学法学院老

师和学生，在民国时期国际国内法律、政治、外交以及学术等舞台上，竞展风流，异彩纷呈：
１９４３ 年，全国评审出的第二批部聘教授 １５ 名中，国立中央大学占 ７ 名，其中就有法律学系的戴

修瓒先生；
有中央大学求学背景的留洋法学博士 １２ 位：杨振先、陈世材、董霖（东南大学毕业）、黄正铭、朱

奇武、吴骐、顾彦儒、陈耀东、徐汉豪、姚定尘、雷崧生、严可为、孙文明、赵俊欣、金世鼎、陈朝壁、陈育

凤、桂宗尧，计 １８ 人。 名列东吴大学、北京大学、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持志大学之后，为第

七名。 除去私立、教会大学之外，位列国立大学北大、清华之后，排名第三①，在起步晚又无外资及教

会背景的大学法科教育中，能产生有如此多的法科留学博士，堪称优异。
１９４８ 年，首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１７ 名成员中，曾在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有：张于浔、沈家

彝、叶在均 、向哲浚、夏勤 、黄正铭、刘克 等 ７ 人，约占 ４２％。
获首届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去中国台湾地区后，被选为“司法院”第二届正式大法官的 １ 位史

尚宽。
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 １ 位谢冠生。
代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１９４９ 年兼国立中央大学院教授 １ 位杨兆龙。
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方主诉检察官 １ 位向哲浚，担任 ４ 名检察官顾问之一的吴学义。
担任战后橡树园会议（国际安全机构预备会议）、太平洋学会会议及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专门委

员 １ 位浦薛凤。
法学院教师在其他立法、司法及外交界有所作为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给法学院学生传道授业的

同时，也承担起法律人为国为民应有的担当。 １９４９ 年前后，在决定中央大学去留之际，法学院教师积

极参加校务维持活动，保证了由国立中央大学向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平稳过渡，其他法政师

生，也在各自领域多有建树，度过了属于他们时代的峥嵘岁月。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的 ２０ 余年间，局势震荡，二百多位先后在法学院法、政二系专任及兼任的教师，在

这块讲坛上留下的印记深厚，教研成果丰硕，毕业学生优异，造就了近代法科教育的辉煌，形成法科

教育的奇峰。 故此，“北朝阳、南东吴”之外，宜加上“中中央”。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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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７０ 页。


